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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在大连高新园区火炬路

32 号 B 座 20 层公司 1 号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下午以现场和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董事 7 人（独

立董事 3 人），其中独立董事侯宏启通讯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赖建清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选举赖建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简历见附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办理相应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经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经全体董事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由 3名委员组成：肖作平（独立董事），林志（独立董事），吴爱福。其中

肖作平为召集人。 

本议案经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全体董事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名委员组成：林志（独立董事），肖作平（独立董事），

吴爱福。其中林志为召集人。 

本议案经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经全体董事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由 5名委员组成：赖建清，侯宏启（独立董事），吴爱福，何启贤，韩家厚。

其中赖建清为召集人。 

本议案经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赖建清先生提名，聘任吴爱福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经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吴爱福先生提名，聘任韩家厚先生、梁育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经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吴爱福先生提名，聘任韩家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经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赖建清先生提名，聘任韩家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经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赖建清先生提名，聘任刘琦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经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赖建清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张晓英女

士为公司审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经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6日 

 

 

 

 

 

 

 

 



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人员简历 

1、赖建清，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3年11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资本市场方向），管理

学博士学位。1994年7月至1999年8月，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码000663），助理工程师，从

事技术开发工作。2005年9月至2007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博士后，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致

力于民营上市企业研究。2007年8月至2012年7月，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行业及公司研究工作，先后任石

油化工、基础化工、电力及环保等行业研究员。2012年7月至2015年2月，国信证券（香港）资产管理公司，任董

事和高级投资经理，从事股权投资基金运作、项目选择、尽职调查及投后管理等。2015年3月至今，杭州光恒昱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赖建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为厦门追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人，

出资额占 0.2%；厦门追日为杭州光恒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普通合伙人，出资额占 0.758%；杭州

光恒昱持有公司股份 2582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1.88%；赖建清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2.3条规定

的情形。 

2、吴爱福，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58年7月，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会计

师。1980年起曾任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长，同时兼任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兼任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国际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主要社会兼职：福建省会计制度咨询专家、福建省教授级高级会计师评委会评委、福建省高级会计师评委会

评委、福州大学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外聘导师、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理事、福建省总会计师理事会副理事长、福建

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冶金会计学会会长、2013年入选《福建会计名人》，福建省经贸委工商发展资金项

目评审专家、三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三明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审查专家组专家、三明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截至本公告日，吴爱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3、何启贤，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60年11月，同济大学硅酸盐专业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2001年12月

至2009年9月任大连世达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6年6月至今任大连易世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2008

年8月至今任云浮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9月至今任大连世达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8月

至今任山东石大节能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5年12月至2015年5月历任公司董事、总裁，2014年10月至2015

年5月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何启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3,959,208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4、韩家厚，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4年1月，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管理学学士学位，会

计师。2007年12月至2012年2月历任公司主管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部长， 2013

年8月至今任山东石大节能工程有限公司监事。2012年2月至2015年5月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014年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韩家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5、侯宏启，男，美籍华人，出生于1964年3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电子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美

国新泽西州AT&T贝尔实验室半导体材料和器件博士后。侯宏启先生于1998年加入美国EMCORE公司，创立光伏事业

部，领导产品研发、客户发展及自动生产线的设计及建造；其后担任EMCORE的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光收发器和

转发器，和有线电视传输和宽带技术等事业部的总经理。2006年至2015年1月，担任美国EMCORE公司 (纳斯达克

上市公司；NASDAQ：EMKR) 的首席执行官，总裁和董事。2015年初加盟美国拱门创投LP (ARCH Venture Partners 



LP)，现为风险投资合伙人，专注于半导体，光电，先进材料等技术领域的投资。2015年1月至今为美国拱门创业

投资公司投资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侯宏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6、肖作平，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5年11月，厦门大学管理学（财务学）博士学位，注册会计师。2005

年4月至2007年4月在清华大学从事金融学博士后研究工作，2006年7月在西南交通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2008年7

月遴选为会计学博士生导师。现为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全

国学术类会计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肖作平教授主要从事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以及会计理论和实证研究。肖作平教授担任《中国会计评论》理

事，《证券市场导报》特约编委，《财务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会计前沿》杂志主编，美国会计学会会

员，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同时担任《经济

研究》、《管理科学学报》、《会计研究》等多项杂志审稿人。 

截至本公告日，肖作平教授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7、林志，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0年1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法学学士学位，拥有法律职业资

格和律师执业资格。1994年至今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2003年起成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2010年3月起担任北京华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外部董事。2006年2月至2012年6月，担任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2013年9月至今担任深圳市和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上市公司，上市申报过程中）董事

会独立董事。2014年8月至今担任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林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8、梁育强，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7年7月，太原重型机械学院机械设计及制造专业本科毕业。2002年3

月至2008年3月任大连世达重工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2008年3月至2015年5月历任公司市场部部长、销售总监、

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梁育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 22,5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9、刘琦，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83年5月，西南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经济学学士学

位、法学学士学位，经济师；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券从业资格和会计从业资格。2008

年7月至今先后就职公司总工办、证券部。2012年2月至2015年5月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本公告日，刘琦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10、张晓英，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79年7月，大连海事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经济师，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任大连万顺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2009年4月至2010

年6月任大连上品堂海洋生物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0年6月至今任公司行政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张晓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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